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
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实施细则（暂行）
为进一步完善我院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根据学校有关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一、文件依据

1、《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评选和奖励办法》(浙大发研〔2008〕113号)。

2、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对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评选相关通知。
二、评选条件

1、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比例不超过应届毕业研究生数的20%。在当年度按正常学制规定时间毕业的研究生均可参加评选。

具体参评条件如下：

（1）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有优秀学术论文发表或取得科研成果。

（2）全日制博士研究生获得过1项以上（含1项）校级奖学金和1项校级荣誉称号；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获得1项以上（含1项）校级奖学金或荣誉称号；非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获得1项以上（含1项）非全日制研究生奖学金。

（3）在同等条件下，非在职研究生和毕业论文成绩优秀者优先。

（4）在规定学制（学校文件有另行规定的除外）内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并获得学位。
2、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评比：评选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确认2022届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的通知》中有关评选条件执行。省级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面向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评选比例不超过应届毕业研究生人数的5%，且需在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人选中产生。具体评选条件如下：

（1）热爱祖国，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规章制度。

（2）按时修完教学计划中的全部学业，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公益活动和创新创业活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师生反映良好。

（3）研究生期间获得过校级荣誉或奖学金2项以上（含2项）；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

特别提醒：在疫情防控期间，不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研究生，院系可取消其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资格。
三、评定办法及申请程序
1、优秀毕业研究生的评选工作，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名额分配：在学校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分配名额的基础上，按照当年度正常学制规定时间毕业的研究生数的比例，按照专业、培养方式分配优秀毕业研究生名额，并在学院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通知中公开发布。
3、申请审核：学生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相结合，学院汇总进行资格审核。
4、学院评审：学院研究生评奖评优小组根据申报材料、学校相关文件，评选出学院推荐名单，并在学院网站公示3-7天后上报推荐名单给校研工部。
5、网络申请：获研究所推荐的学生须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在评奖评优模块，填写“浙江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审登记表”，如推荐为省级优秀毕业生，还须填写“浙江省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并打印校级、省级优秀毕业生登记表的纸质材料，按时递交学院。
6、网络审核：学院在公示完成，学生无异议后，按照公示结果，网上通过优秀毕业研究生审核，并收集校级、省级优秀毕业生登记表相关材料，按时递交给校研工部。
7、学校公示：学校分批次公示之后，推荐优秀毕业研究生正式获得当年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四、其他
1、业绩材料只包括研究生入学至毕业期间所取得的成绩。
2、同等条件下，评选时将优先考虑学生担任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经历。
3、本实施细则内容及未尽事宜，由学院优秀毕业研究生评审小组负责解释。
4、本实施细则从2015年1月3日起执行，2022年2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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